
新发生工伤事故告知书
告知内容（如本人或家属领取，请在认真阅读后、务必及时转交至参保单位）：

职工发生工伤事故后，用人单位应及时办理以下业务：
（一）用人单位应在职工发生工伤事故后，及时向参保地社保中心工伤保险经办部门进行工伤事故备案（原则

上 3 个工作日内）；
（二）用人单位应在发生工伤事故的 30 日内，向属地人社局工伤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三）已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在被认定为工伤后，用人单位应及时向参保地社保中心申请办理工伤建档登记；
（四）在进行工伤建档登记后，工伤职工在已实现工伤医疗费联网结算的工伤协议医院进行治疗的，可在治疗

结束后直接办理联网结算；无法办理联网结算的工伤医疗费业务，在现金结账后，用人单位可通过网厅或到参保地
社保中心工伤保险经办部门申请报销工伤医疗费。

特别注意事项：
（一）请勿使用本人社保卡的医保个人账户结算工伤医疗费；不得在工伤住院期间同时到门诊治疗工伤；
（二）首次治疗结束后如因旧伤复发需再次进行工伤治疗的，需先经过备案同意、到本地的工伤协议医院进行

治疗；
（三）用人单位应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确保在职工发生工伤当月的月底前、将工伤保险费缴纳至税务部

门（开具完税凭证后才完成缴费）；
（四）用人单位应在职工发生工伤事故的 30 日内申请工伤认定，如遇特殊情况可在 30 日内申请延期；
（五）用人单位在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内、劳动能力鉴定尚未有结论前、工伤保险待遇结清前，不得与工伤职

工解除劳动关系或办理工伤保险停保手续（申领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办理退休手续除外）；
用人单位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停保手续后，该职工的工伤保险关系终止，不再享受工伤医疗等工伤保险待遇（退

休除外）；
（六）如无法确定是否属于工伤的情形，请慎重选择“工伤保险”或“医疗保险”的备案方式，如有疑问请及

时咨询属地人社局工伤保险行政部门或医院医保办；
（七）如参保职工的伤情紧急，到就近的医疗机构进行急救的，待伤情稳定后应及时转至本地的工伤协议医院

继续治疗；
（八）参保职工在河南省以外发生工伤事故的，应优先选择事故发生地的工伤协议医院进行治疗，待伤情稳定

后及时转回本地的工伤协议医院继续治疗；
（九）参保职工如需转诊转院到河南省之外进行治疗，需先经过备案同意（具体可咨询医院医保办）；
（十）如需配置辅助器具，需经过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辅助器具配置确认后，到我省的工伤保险辅助器具协议

机构进行配置；
（十一）用于治疗与工伤有关的伤（病）情、工伤医疗“三目录”范围内、合理性的医疗项目，有关费用按照

规定的标准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
（十二）因交通事故或暴力伤害等涉及第三人责任导致受伤的，需及时办理交通事故认定等手续，并通过诉讼、

调解、签订协议、申请强制执行等方式向第三人索要合理的赔偿（包括后续的治疗费用）；赔偿材料中一定要明
确医疗费的具体金额，否则无法核算工伤保险待遇。

具体业务办理方式及所需材料

（新乡市本级参保）

一、工伤事故备案
办理方式：用人单位可通过电话或网络等渠道报备。
在市本级参保请拨打市社保中心工伤科电话：3078623；在县（市、区）参保请拨打参保地社保中心工伤保险

经办部门电话（微信扫描告知书背面的二维码）。
报备内容：受伤职工姓名、身份证号、单位名称、职工和单位的联系电话、就诊医院及科室、事故发生时间、

经过及受伤部位等。
二、工伤认定申请
受理部门：
（一）市人社局负责受理：新乡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
（二）各区人社局负责受理（红旗区负责经开区、卫滨区负责高新区）：辖区内企业、区属机关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等；
（三）各县（市）人社局负责受理（原阳县负责平原示范区）：辖区内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
（四）具体联系方式可微信扫描告知书背面的二维码，如用人单位已办理 CA 数字证书可通过网厅申报。



所需材料（现场申报）：

（一）《工伤认定申请表》1 份；

（二）医疗机构出具的职工受伤害时初诊诊断证明书，或者依法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职业病诊断

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三）职工受伤害或者诊断患职业病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聘用合同或者存在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

（四）身份证复印件 1 份（实现数据共享后可不再提供）。

为简化程序，提升效率，此类必要证据材料可以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一并提交：

（一）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提

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

（二）职工死亡以及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应当提交

医疗机构、公安部门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和医疗机构的抢救记录、病历；

（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应当提

交《残疾军人证》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对旧伤复发的确认结论。

三、工伤建档登记

受理条件：已被认定为工伤、参加工伤保险并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申领工伤保险待遇前需先办理工伤建

档登记。

办理方式：用人单位通过网厅办理（需已办理 CA 数字证书），也可到市民中心二楼社保服务大厅综合业务受

理窗口（需在“放新办”微信公众号中提前预约）、社银一体化便民服务网点办理。

所需材料（现场申报）：

（一）《认定工伤决定书》（如有《延长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审批表》需同时提供）；

（二）涉及第三人责任的，需提供《交通事故认定书》或公安机关出具的遭受暴力伤害证明、民事伤害赔偿法

律文书（判决书、调解书、赔偿协议等）；赔偿材料中一定要明确医疗费的具体金额。

以上材料需提供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1 份，已实现数据共享的可不再提供。

四、工伤医疗费报销

受理条件：已被认定为工伤、参加工伤保险并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并已办理工伤建档登记。

办理方式：1.在工伤协议医院直接办理联网结算（结算后无需垫付医疗费、只需承担自费部分）；

2.用人单位通过网厅申领工伤医疗费；

3.涉及第三人责任、新工伤门诊、在非工伤协议医院及新乡市之外救治等无法直接办理联网结算的

特殊业务，需到市民中心二楼社保服务大厅工伤窗口办理（无需预约）；

4.住院伙食补助费经审核后将直接拨付至工伤职工本人的社保卡，请工伤职工务必将目前正在使用

的社保卡开通银行储蓄功能（到社保卡正面左上角所标注的银行办理），如补办或更换社保卡后，请及时到所属在

银行开通储蓄功能，并告知参保地社保中心工伤保险经办部门。

所需材料（非联网结算）：

（一）住院：完整病历复印件、出院证、诊断证明、医疗费用总清单、高值医用耗材相关材料；

门诊：诊断证明或门诊病历、门诊费用清单、医技检查报告等；

（二）医疗费用的原始票据或电子票据（打印的电子发票）；

（三）涉及第三人责任的，需提供《交通事故认定书》或公安机关出具的遭受暴力伤害证明、民事伤害赔偿法

律文书（判决书、调解书、赔偿协议等），实现数据共享后可不再提供；赔偿材料中一定要明确医疗费的具体金额，

并领取《涉及第三人工伤保险医疗待遇申领告知书》；

（四）新工伤非联网结算的工伤医疗费默认拨付给用人单位；如需拨付给工伤职工，申领人需在《工伤职工医

疗费报销单》中“用人单位”盖章栏中注明“同意支付给工伤职工本人”；

如用人单位为首次申领工伤保险待遇或之后收款账户发生变更，需填写《新乡市工伤保险参保单位待遇领取账

户信息表》1 份；

如申领手续审核通过，正常情况下将在申报的第二个月月底前到账，请及时关注银行发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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